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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規則第五條及第十一條

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中華民國國民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

應本考試：

一、公立、依法立案之私

立專科以上學校或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專科以上

學校營養(科學)、食

品營養(科學)、保健

營養(技術)、食品營

養與保健生技、醫學

營養、食品暨保健營

養、保健營養生技、

營養保健科學、臨床

營養、營養科學與教

育等系、科、組、學

位學程畢業，曾修習

第二款之學科學分

數，並經實習期滿成

績及格，領有畢業證

書。

二、公立、依法立案之私

立專科以上學校或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專科以上

學校畢業，並經實習

期滿成績及格，領有

畢業證書，曾修習營

養學暨實驗、生命期

營養、膳食療養學暨

實驗、臨床營養、團

體膳食(大量食物)

製備與管理（團體膳

食管理或餐飲管理

或膳食設計與管理

技術）暨實驗、食物

第五條 中華民國國民

於公立、依法立案之私立

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

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

科 以 上 學 校 營 養 ( 科

學)、食品營養(科學)、

保健營養(技術)、食品營

養與保健生技、醫學營

養、食品暨保健營養、保

健營養生技、營養保健科

學、臨床營養、營養科學

與教育等系、科、組、學

位學程畢業，並經實習期

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

書者，得應本考試。

前項實習認定基準

如附表。

第一項以列舉營養相關科

系組學位學程作為是否具

備專業養成教育之認定基

礎，往往會因新設之科系名

稱而掛一漏萬，影響學生畢

業後應考試之權益；對於國

人負笈海外多年取得之外

國學歷，如何認定相當於國

內營養科系，使其得以應

考，取得執業資格後為民眾

服務，亦亟需建立審核標

準。為深化營養師專業發

展，建立合理之營養科系專

業養成教育認定標準，營

養、食品各相關專業團體之

共識，修正第一項規定，分

列二款，第一款維持原列舉

得應考之營養相關科系組

學位學程規定，另增訂第二

款，規定修習營養相關課程

合計達六十學分者，亦得應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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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原理暨實驗、膳食

設計(膳食計畫) 暨

實驗、生物化學暨實

驗、(人體)生理學暨

實驗、病理學（臨床

病 理 或 應 用 病 理

學）、食品衛生與安

全暨實驗、食品微生

物學暨實驗、食品化

學暨實驗、公共衛生

營養學 (社區營養

學)、營養評估等十

五學科，合計達四十

學分以上，並修習普

通生物學、普通化

學、有機化學、分析

化學、生物統計、營

養 生 化 ( 營 養 化

學)、食物與藥物的

相互作用、營養教

育、慢性病與營養、

營養諮商、長期照護

營養、保健食品、食

品加工(暨實驗)、食

品分析、食品安全、

食品法規、食品安全

管制系統、解剖學、

組織學、病理學、醫

學概論等學科，每學

科 至 多 採 計 三 學

分，合計達二十學分

以上，有證明文件。

前項實習認定基準

如附表。

第十一條 本考試以各
科目平均成績為
考試總成績，滿六
十分為及格。但應
試科目有一科成
績為零分或膳食
療養學成績未滿
五十分者，均不予

第十一條 本考試及格方
式，以應試科目總
成績滿六十分及
格。

前項應試科目
總成績之計算，以
各科目成績平均
計算之。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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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缺考之科
目，視為零分。

本考試應試
科目有一科成績
為零分或膳食療
養學成績未滿五
十分者，均不予及
格。缺考之科目，
以零分計算。


